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一新建工程處

109年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

時 間:109年9月14日(星期一)下午1時30分

地 點:本處B棟簡報室

主 席:陳處長澤仁

出(列)席人員:詳簽到表

紀錄:陳伯安

壹、主席致詞:

外聘委員宋委員、各位與會主管大家午安，廉政工作一直以來都

是本局趙局長之關注重點，局長也常在各式會議中強調，本局各

項業務務應以追求落實「交安」、「工安」、「資安」、「廉安

」四安為目標；其中「廉安」更是重中之重，為一切之基礎，沒

有「廉安」則其他皆是空談。接下來我們請秘書單位依程序開始

今天的議程。

貳、報告事項:

一、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:(詳見會議資料P2~P8)

主席裁示:

1、上次主席裁示決議事項共管制7案，均按秘書單位建議解除

列管。

2、 技術科報告高公局檢討修正之工程標準作業程序，其中工

程處安衛稽核頻率為每標每月辦理1次，建議該頻率宜予工

程處可視轄管標案數量及各標案安衛執行績效差異，在一

定範圍內斟酌調整之機制，以利執行。請技術科適時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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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與二工處、高公局業務單位研議修正。

二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:(詳見會議資料P8~P15)

主席裁示:有關資安稽核部分，請各單位配合稽核單位辦理，

並確實改正稽核缺失。

參、專案報告一:如何強化建築工程委辦監造之執行品質與成效。

(詳見會議資料P17~P20)

主席裁示:請各工務所確實監督監造廠商之執行品質及成效，如

有監造廠商人員有不適任之情形，應儘早依契約要求改善及妥

適處置。

肆、專案報告二:政府採購常見錯誤態樣。

(詳見會議資料P17~P20)

主席裁示:報告內之錯誤態樣供各單位引以為戒。另本處未達公

告金額之採購案數量眾多，更應注意未達公告金額之各式採購

規定。

伍、提案討論

一、工程標案辦理契約變更於CCO預算成立及底價核定後可否於通

知議價公文中揭露預算總金額案。

主席裁示:仍維持目前辦理方式，暫不於通知議價公文中揭露

預算總金額。

二、為請各工務所（不）定期於召開所務會議時，向同仁宣導應持

續要求監造商確實履行契約賦予權責執行任務案。

主席裁示:照案通過。

陸、意見交流及臨時動議:

無。

柒、主席指示及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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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再一次提醒第一線之各工務所，各位皆係直接面對現場工地

之人員，除需要解決工程上之專業問題外，另外亦需恪盡督導之

責，務必依法規及契約之規定執行職務，並確實辦理各類文書、

表單紀錄或報告，並妥善管理保存，以應不時之需，避免因一時

之懈怠，造成日後舉證困難之困擾。

捌、散會:15時0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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